
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贺州市本级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副处级以上单位：

《贺州市本级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31日

贺州市本级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2022]2728号）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加强贺州市市本级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结合贺州市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和供给潜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制定本供应计划。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充分发挥政府对土地市场宏观调控作用，强化土地管理，科学编制，严密统筹，全面兼顾，重点保障，满足供给，确保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工作计划有序、稳步规范有效实施。

（二）基本原则

1.城乡统筹原则。正确处理和合理把握中心城区、城市新建区域、村镇建设之间的关系，落实贺州市城市功能定位，优化土地供应空间布局，实施城乡规划与建设，加快推进贺州市城市和小城镇建设，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

2.节约集约用地原则。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推动土地利用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贡献力量。
3.供需平衡原则。以土地供应引导需求，合理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和用地供应量，优先保障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应，大力支持满足当地居民住房需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切实稳定住房价格。

4.有保有压原则。确保经济建设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土地供给，严格控制国家规定限制类和禁止类建设项目用地供应。积极稳妥地实施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保证城市基础设施及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用地供应。
二、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23年度市本级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约580.3030公顷，包括八步区、平桂区、贺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贺州）、东融新区管理委员会，各县的供应计划由各县自行编制，报请各县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广西华润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的供应计划情况纳入富川瑶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由富川瑶族自治县在编制供应计划时进行统筹安排；黄姚产业区的供应计划情况纳入昭平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由昭平县在编制供应计划时进行统筹安排；贺州市钟山工业园区的供应计划情况纳入钟山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由钟山县在编制供应计划时进行统筹安排。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23年度市本级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60.6883公顷，工矿仓储用地285.5002公顷，住宅用地85.7200公顷［商品住房用地（不含市场化租赁住房用地）85.7200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96.8775公顷，交通运输用地51.5170公顷。

三、政策导向

（一）优化空间布局

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促进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建设发展。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能源等建设，积极引导工业项目向“产业园”集聚，进一步推进贺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贺州）“标准地”供地。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对各用途土地供应采取有保有压的原则，优先安排保障性住房用地和交通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用地，保障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应急管理等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设施土地供应，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生态和循环经济产业建设项目的土地供应，保持商品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的适度供应规模。
（三）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1.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的用地标准和相关控制性指标，促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用地的集约利用；工业项目用地供应与土地利用指标、投资强度、产出效益等指标挂钩，提高工业园区建设项目的准入门槛。

2.大力推进工业“标准地”建设，保障贺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贺州）工业园区“标准地”供应比例不低于40%。
3.加强土地批后监管，促进土地的有效开发利用，严格查处违法违规和闲置土地行为。

（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继续推进土地市场建设，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工业用地和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项目用地实行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积极推行限定房价或地价，以挂牌或拍卖方式出让政策性住房用地。
四、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计划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建立市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实施计划的联动机制

各级发展改革和自然资源、房产等部门应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按部门职能分别做好土地供应前的项目审批、规划设计、供地方案编制等各项工作，定期协调解决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推进计划的实施。在住房用地供应前，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就拟出让地块的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绿地率等出具规划设计条件。由房产部门确定住宅建筑套数、套型建筑面积等套型结构比例条件，由房产部门确定为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用地的，房产部门要提出住房销售价位、套数、套型面积等控制性要求。

（二）加强土地征收工作

城区政府应根据年度土地征收工作任务，积极组织实施土地征收工作，按时完成各项征地拆迁工作任务，为土地供应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三）加强计划的动态跟踪管理和通报

市发改和自然资源、房产等部门要及时总结并定期向社会通报计划执行情况，对因特殊原因影响供应计划安排的，应及时会同相关部门和城区政府做好计划调整工作。

附件：1.贺州市本级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2.贺州市本级2023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3.贺州市本级2023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附1
贺州市本级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时间
	供应总量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

用地
	住房用地
	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小计
	商品住房用地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合计
	580.3030
	60.6883
	285.5002
	85.72
	85.72
	0
	96.8775
	51.5170
	0
	0


附2
贺州市本级2023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一、住宅用地总量和结构

2023年度贺州市本级住宅用地计划供应85.72公顷，其中商品住房85.72公顷。
二、住宅用地供应布局

根据人口结构情况，居民住房需求，房地产市场走势，合计确定计划供应的住宅用地规模。在区域分布上，城市建成区计划供应85.72公顷，达到均衡合理布局，有利于促进职住平衡。

三、住宅用地供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协调配合，确保供地服务效率质量。计划实施过程中，各级自然资源局要会同发展改革、财政、住建等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突出统筹兼顾，强化服务，全程保障，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二）加强土地征收工作。城区政府应根据市人民政府下达的年度土地征收工作任务，积极组织实施土地征收工作，按时完成各项征地拆迁工作任务，为土地供应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三）加强计划的动态跟踪管理和通报。市发改和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要及时总结并定期向社会通报计划执行情况，对因特殊原因影响供应计划安排的，应及时会同相关部门和城区政府做好计划调整工作。
本计划向社会公开，网址为贺州市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http://hz.dnr.gxzf.gov.cn）。

附3
贺州市本级2023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总量
	商品住房用地（不含市场化租赁住房用地）
	共有产权

住房用地
	租赁住房
	其他住宅用地

	
	
	
	
	小计
	保障性租赁住房
	市场化租赁住房
	

	市本级
	85.72
	85.72
	0
	0
	0
	0
	0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3年3月29日印  




